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施行細則 
一、本系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施行細則，依本校研究生助學金分配及發放要點訂定。 

 

二、由校方分配得之研究生助學金，保留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做為「重點支援助學金」，其餘

做為「協助教學助學金」。 

 

三、本研究生助學金經費來源為本校學生公費暨獎助學金項下編列，若已獲得其他獎助學金，

並該獎學金已規定不能再領取教育部獎助學金者，及在職進修生，皆不得領取本獎助學金。 

 

四、【協助教學助學金】 

1. 【協助教學助學金】之教學助理之義務：批改作業、協助實驗實習、協助其他教學工

作。教學助理工作不力，得隨時停止其工作費之支領，並換人擔任。 

2. 教學助理由任課教師自行遴選具能力之研究生擔任。 

3. 【協助教學助學金】以基點數計算總額，教學助理分配基點仍以正課(必、選修)、實驗

課、【海洋資源專題研討（一）、(二)】前三年平均修課人數進行分配，其餘所有專題研

究課程不分配基點，經系課程委員會討論課程分配基點後，由當學年度之學術委員會

開會訂定每個基點數分配之金額額度。 

4. 碩一學生修習的教學實習必須擔任申請擔任實驗(習)課程，合授課程由碩二以上申請

擔任。 

 

五、【重點支援助學金】分為下列四款：                 

1. 工作助學金：名額數名，額度視本系教學研究需協助事務彈性分配訂定。 

2. 論文發表獎學金： 

a. 碩博士班研究生在學期間皆可申請，並提供證明論文接受之函件或發表之論文抽

印本。 

b. 第一作者之 SCI 論文得申請獎金每篇伍仟元。 

c. 提出申請之學術論文每篇以一人申請一次為限，若有多位同學列共同作者發表，

以作者排序在前者優先申請；申請博士班學位考試需提交之 SCI 論文不得申請本

論文發表獎學金。 

d. 提出申請之學術論文發表日期需為前兩年度以內者，且以本系為第一單位之名義

發表為限。 

e. 申請人應向校方提出完整申請手續而未獲補助者，方得申請本獎學金，且不得重

複領獎；未依上述要點完成完整之申請程序者，概不受理申請本獎學金。 

f. 得獎者應備發表論文之海報，以供張貼。 

3.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學金： 

限博士班學生在畢業前申請一次，每次最多六千元，用於參加國外之國際學術會議並

發表論文，申請文件需填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書、並附學術會議之程序表、邀請函及

86.10.16 學術委員會訂定 

88.03.22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88.11.16.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89.09.21.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91.01.18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91.09.13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92.04.07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93.12.30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95.02.21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103.09.10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104.10.23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111.11.11 經學術委員會開會修訂 

 



機票票根(或影本)及論文摘要。得獎者應備發表論文之海報，以供張貼。申請人應先依

「國立中山大學學術活動補助要點」向學校研發處提出完整申請手續而未獲補助者，

方得申請本獎學金；未依上述要點完成完整之申請程序者，概不受理申請本獎學金。 

4. 研究獎學金（哥倫布獎學金）: 

於每學年下學期，公告受理申請，並以論文海報競賽結果頒發。共分為碩一、碩二（含

碩二以上）及博士班三組，每組分別取獲獎人數若干名，參選者如未獲獎者可得參加

獎金，每年初由學術委員會依預算額度審定公布名次與獎金。 

 

六、研究獎學金(哥倫布獎學金)審核按本系哥倫布獎學金辦法審核，其他助學金審核由本系學

術委員會進行。 

 

七、本細則由本系學術委員會訂定，修正時亦同。 


